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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630—2009《美容服务质量要求》，与DB11/T 630—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服务环境的相关要求（见第4章）；

——增加了卫生消毒的相关要求（见第5章）；

——增加了服务人员的相关要求（见第6章）；

——增加了接待咨询的相关要求（见第7章）；

——更改了护肤美容，调整为面部护理（见第8章，2009年版的4护肤美容）、身体护理（见第9章，

2009年版的4护肤美容）、仪器护理（见第10章，2009年版的4护肤美容）；

——更改了SPA水疗美体，调整为SPA水疗（见第11章，2009年版的6 SPA水疗美体）和美体塑形（见

第12章，2009年版的6 SPA水疗美体）；

——增加了修饰美容（见第13章）；

——增加了脱毛（见13.1）、美睫（见13.2）、美甲（见13.3）；

——更改了化妆美容，调整为化妆造型（见13.4，2009年版的3 化妆美容）；

——删除足部按摩（2009年版的7 足部按摩）和美容按摩（2009年版的8 美容按摩）。

本文件由北京市商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商务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630-2009 美容服务质量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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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服务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美容服务中的服务环境、卫生消毒、服务人员，接待咨询、面部护理、身体护理、仪

器护理、SPA水疗、美体塑形、修饰美容、文饰美容的服务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美容服务企业提供的美容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美容 beauty

根据顾客的脸型、皮肤特点和要求， 运用手法技术、器械设备并借助化妆、美容护肤等产品，为

其提供护肤美容、化妆美容、文饰美容及相关服务。

3.2

美容师 Beautician

从事顾客面部护理、身体护理和美化修饰容颜的人员。

4 服务环境

4.1 企业拥有合法注册经营的场地，达到卫生防疫和消防法规要求。

4.2 营业面积达到市行业经营规范的要求，具备功能分区。

4.3 具备照明设施，包括应急照明设备。具备冷采暖设备、通风设备。强弱电线路设施、设备安全有

效。所有门店设施、设备运行良好，符合公共场所使用安全标准，做到定期维检。

4.4 服务类别两个以上的综合店，工作区分开，具备专业化配置，各专业工作区达到服务项目的经营

环境要求。各服务类别工位基本设施、设备齐全，符合相关法规和行业技术标准要求。

5 卫生消毒

5.1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保证卫生安全，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对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5.2 应使用符合规定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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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设立公共用品、用具消毒间。消毒制度张贴上墙，设专人负责消毒，并做好每日消毒物品的消

毒记录。使用的各类洗涤剂、消毒剂应当符合卫生要求。

5.4 已消毒用品用具应达到公共场所用品用具卫生标准，保洁存放备用。

5.5 “卫生许可证”应在有效期内且悬挂在营业场所明显位置。

5.6 应保持室内区域环境优雅，卫生整洁。达到法定的卫生消毒环境要求，室内空气质量符合有关法

规要求。

5.7 门店应达到法定消毒卫生环境要求，室内空气质量符合有关法规要求。

5.8 接触顾客身体的物品应一客一换、一客一消毒。

5.9 门店应具备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卫生消毒防疫管理制度、消防和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制度。门

店落实岗位责任制。

6 服务人员

6.1 美容经营者应执行本行业的专业技术条件、服务规范、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

6.2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业人员应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

上岗。

6.3 从业人员应经企业或行业相关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6.4 从业人员上岗应统一着装，佩带企业统一工牌。

7 接待咨询

7.1 迎宾

迎宾人员仪容仪表应符合要求，微笑服务，引领服务规范。

7.2 参观

应符合店内参观流程，介绍本店特色，沟通了解顾客需求。

7.3 咨询

7.3.1 应按照标准咨询流程填写顾客档案表。

7.3.2 为顾客进行皮肤或身体检测，分析皮肤及身体问题的原因，根据顾客需求提出合理建议，并制

定健康美丽方案。

7.3.3 应向顾客介绍方案及价格与顾客达成一致。

7.4 护理后接待

7.4.1 确认护理效果，包括顾客护理后的满意度，填写反馈，对顾客的疑问积极作出回应。

7.4.2 签字与结账:引领顾客在护理记录单上签字确认并做好费用结算。

7.5 送客

7.5.1 提醒顾客带好随身物品并检查房间是否有遗留物品。

7.5.2 跟顾客讲解护理后注意事项，做好顾客回访，并做好提醒和登记。

8 面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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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面部护理的基本要求

面部护理包括：面部（整体）、眼部、唇部、颈部。应根据顾客的皮肤特点，通过美容器械设备，

借助美容护肤用品和规范的技术手法，为顾客提供面部皮肤表面无创伤性非侵入性皮肤清洁、皮肤养护、

皮肤抗衰老等专业美容服务。

8.2 护理要求

8.2.1 保持护理室内环境整洁，护肤用品摆放整齐，顾客使用的毛巾、床单、盖被、拖鞋等物品一客

一换。

8.2.2 正确佩戴口罩；与顾客说话保持适当距离，离开顾客时告知去向；为顾客做面部护理前，对仪

器设备进行消毒，洗净并消毒双手。

8.2.3 根据顾客皮肤检测数据，选配适合的护肤用品、美容仪器设备和符合相关卫生要求的辅助用品。

8.2.4 护理前与顾客进行有效的沟通，告知其护理所需的护肤用品、仪器设备、护理流程和护理时长。

8.2.5 安全、正确使用仪器设备。

8.2.6 熟练掌握护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

8.2.7 熟练掌握皮肤护理的操作规程和护理技能。

8.2.8 穴位按压准确，动作熟练柔和、服贴，节奏、频率、力度适合顾客。

8.2.9 敷面膜手法熟练，部位准确，粉质面膜厚薄均匀，膜面光滑，服贴于面部。

8.2.10 眼部及敏感部位，护理动作要轻柔，避免护肤用品进入口、鼻、眼中。

9 身体护理

9.1 身体护理的基本要求

应根据顾客的自身特点，借助美体护肤产品，运用规范的技术手法，通过美体器械设备，为顾客提

供表面无创伤性、非侵入性身体养护及保健的专业服务。

9.2 情景布置

9.2.1 护理房间合理的摆放用品、用具、设备。

9.2.2 护理房间内通风良好、光线温度适宜，卫生整洁干净。

9.2.3 根据顾客的健康状况和要求选择适合的背景音乐。

9.2.4 根据顾客健康情况，选择适合的茶饮。

9.3 护理要求

9.3.1 根据顾客身体情况，选择所需的基础按摩油或按摩介质。

9.3.2 顾客更衣时提醒将贵重物品妥善保管。

9.3.3 顾客淋浴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美容师进行安全提醒后在门外等候。

9.3.4 护理开始前，告知顾客护理的操作项目、功效及时间。

9.3.5 护理时按摩手法流畅服贴，穴位准确，轻重适合。

9.3.6 护理中顾客翻身时，提前用床单遮挡盖住顾客身体，保护顾客隐私。

9.3.7 操作完毕后，指导顾客护理后的注意事项。

10 仪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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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检测类仪器的基本要求

10.1.1 应使用专业的美容检测类仪器对皮肤或身体相关部位进行检测、分析和评估。

10.1.2 运用光学、电学、影像学等技术手段，检测皮肤的水分含量、油脂分泌、弹性、纹理、色素沉

着、毛孔状况等多种指标，或者对身体的其他特征，如体脂率等进行测量。

10.2 检测类仪器使用要求

10.2.1 专业培训：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的培训，熟悉仪器的功能、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10.2.2 环境适宜：应在适宜的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下使用，避免环境因素对仪器精准度产生影响。

10.2.3 清洁维护：应定期对仪器进行清洁，保持探头等部件的干净，以确保检测的准确性；同时要按

照规定进行保养和维护。

10.2.4 正确操作：严格按照仪器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不得随意更改参数或步骤。

10.2.5 安全保障：确保仪器的用电安全等，避免因操作不当导致安全问题。

10.2.6 被测者准备：告知被测者相关注意事项，如保持面部清洁等，以获得更准确的检测结果。

10.2.7 数据解读：操作人员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能正确解读检测数据和图像，为美容方案提供准

确依据。

10.2.8 定期校准：按照要求定期对仪器进行校准，以保证仪器的测量精准度和可靠性。

10.3 冷热喷仪器

10.3.1 冷热喷仪器使用要求

10.3.1.1 清洁皮肤：使用仪器前，应彻底清洁皮肤，去除油脂、污垢和化妆品残留。

10.3.1.2 选择适合的护肤产品：根据个人肤质和需求，选择适合的美容液、精华液或保湿水等。

10.3.1.3 调整参数：应根据仪器的说明书，调整合适的温度、喷雾强度和时间。

10.3.1.4 清洁与维护：仪器使用后及时清洁，确保仪器的卫生和正常运行。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和保

养。

10.3.1.5 注意安全：在使用过程中，眼部应用湿棉片覆盖，注意防止水溅入眼睛或其他敏感部位。

10.4 功能型仪器

10.4.1 功能型仪器的基本要求

10.4.2 美容美体功能型仪器是一类专门用于实现各种美容美体功能和效果的设备。

10.4.3 仪器利用多种先进技术，如光疗技术、射频技术、超声技术、微电流技术等，来达到改善肤质、

紧致肌肤、减少皱纹、促进血液循环、促进产品吸收等具体的美容美体目的。以帮助顾客提升外在形象

和美感。

10.4.4 功能型仪器使用要求

10.4.4.1 应选择合规的仪器。

10.4.4.2 在使用仪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安全操作，了解肤质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操作模式。

10.4.4.3 操作前准备：确保仪器清洁和消毒，检查仪器是否工作正常；向顾客讲解操作流程和注意事

项。

10.4.4.4 皮肤清洁：彻底清洁顾客的皮肤，去除油脂、污垢等。

10.4.4.5 选择合适产品：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精华液、乳液等导入介质。

10.4.4.6 调节参数：根据顾客皮肤状况和产品要求，合理调节仪器的能量、频率等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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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7 正确手持：以正确的手法握住仪器，确保操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10.4.4.8 匀速移动：在皮肤上匀速移动仪器探头，保持适当的接触力度。

10.4.4.9 注意操作顺序：按照规定的顺序进行面部及身体不同区域的操作。

10.4.4.10 观察反应：密切观察顾客皮肤的反应，如有不适及时调整或停止操作。

10.4.4.11 操作时间控制：严格控制操作时间，避免过长或过短。

10.4.4.12 操作后护理：操作完成后，进行适当的皮肤护理。

10.4.4.13 仪器维护：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其性能良好。

10.4.4.14 安全操作：遵守安全操作规范，防止意外发生。

11 SPA 水疗

11.1 水疗的基本要求

通过水疗、芳香嗅吸、植物精油按摩、敷体等方式使人得到放松、舒缓、 恢复活力和养生的专业

服务。

11.2 情景布置

11.2.1 对护理房间进行简单的情景布置，合理的摆放用品、用具。

11.2.2 根据顾客的健康状况和要求选择适合的背景音乐。

11.2.3 根据顾客的情绪和健康情况选择适合的色彩和灯光调整。

11.2.4 根据顾客的情绪和健康情况选择适合的护理香氛。

11.3 选择调配与精油护理要求

11.3.1 做好调配前的卫生消毒工作。

11.3.2 精油使用前要做皮肤测试，以免过敏。

11.3.3 根据使用部位和使用方法计算出精油计量。

11.3.4 根据顾客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单方精油和基础油并进行安全调配。

11.3.5 根据顾客的皮肤状况及身体状况，选择并调配适合的护理精油。

11.3.6 按摩环境要安静舒适、温度适宜，按摩操作手法要柔和、服贴，动作要舒缓，身体按摩时注意

顾客的保暖，在变换按摩手法和按摩部位时美容师双手不要同时离开顾客的身体。

11.4 水疗护理要求

11.4.1 提前准备好水疗的用品、用具及泡浴产品。

11.4.2 根据顾客的身体状况正确的控制水温、水势、水疗时间。

11.4.3 按照操作规程为顾客进行淋浴、泡浴，淋浴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泡浴时间不宜超过 25

分钟。

11.4.4 指导顾客泡浴及泡浴后的注意事项。

11.4.5 洗浴后及时擦去身上水珠，穿上浴袍，避免吹风和着凉。

12 美体塑形

12.1 美胸

12.1.1 美胸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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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胸部的检测，借助胸部按摩、产品、仪器来进行调理、疏通，达到胸部健康紧致、饱满、有弹

性的，健康的技术操作。

12.1.2 情景布置

12.1.2.1 护理房间合理的摆放用品、用具、设备。

12.1.2.2 护理房间内通风良好、光线温度适宜，卫生整洁干净且符合保护顾客隐私的要求。

12.1.2.3 根据顾客的健康状况和要求选择适合的背景音乐。

12.1.2.4 根据顾客健康情况，选择适合的花草茶。

12.1.3 胸部护理要求

12.1.3.1 通过观察、触摸、测量判断顾客胸部问题并填写顾客档案表。

12.1.3.2 根据顾客需求，结合胸部问题，制定护理方案。

12.1.3.3 根据顾客身体情况，选择所需的基础按摩油或按摩介质。

12.1.3.4 顾客更衣时提醒保管好贵重物品。

12.1.3.5 顾客淋浴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并进行安全提醒。

12.1.3.6 护理开始前，告知顾客护理操作时间。

12.1.3.7 护理时按摩手法流畅服帖，穴位准确，轻重适合。

12.1.3.8 护理中顾客翻身时，提前用床单遮挡顾客身体，保护顾客隐私。

12.1.3.9 熟知仪器的操作步骤、禁忌及注意事项，避免由于操作不当给顾客造成伤害。

12.1.3.10 操作完毕后，指导顾客护理后的注意事项。

12.2 美体塑形

12.2.1 美体塑形的基本要求

应在形体医学、美学、营养学和理疗学理论的指导下，依托按摩、仪器、紧肤、塑形的方法，来改

善、修复与雕塑人体各部位比例和曲线的技术操作。

12.2.2 情景布置

12.2.2.1 护理房间合理的摆放用品、用具、设备。

12.2.2.2 护理房间内通风良好、光线温度适宜，卫生整洁干净且符合保护顾客隐私的要求。

12.2.2.3 根据顾客的健康状况和要求选择适合的背景音乐。

12.2.2.4 根据顾客健康情况，选择适合的花草茶。

12.2.3 护理要求

12.2.3.1 通过观察、触摸、测量判断顾客身体问题并填写顾客档案表。

12.2.3.2 根据顾客需求，结合身体问题，制定护理方案。

12.2.3.3 根据顾客身体情况，选择所需的基础按摩油或按摩介质。

12.2.3.4 顾客更衣时提醒保管好贵重物品。

12.2.3.5 顾客淋浴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并进行安全提醒。

12.2.3.6 护理开始前，告知顾客护理操作时间；

12.2.3.7 护理时按摩手法流畅服帖，穴位准确，轻重适合；

12.2.3.8 护理中顾客翻身时，提前用床单遮挡顾客身体，保护顾客隐私；

12.2.3.9 熟知仪器的操作步骤、禁忌及注意事项，避免由于操作不当给顾客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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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10 操作完毕后，指导顾客护理后的注意事项。

13 修饰美容 Decorate beauty

13.1 脱毛

13.1.1 脱毛的基本要求

美容脱毛的方式包括仪器脱毛、蜡脱毛、脱毛膏等，使用专业的脱毛仪器或脱毛产品，作用于毛根

和毛囊部位，抑制毛发的生长或直接将身体特定部位多余毛发去除。达到改善外观、使皮肤更加光滑洁

净，提升个人形象和美感的操作。

13.1.2 脱毛准备

13.1.2.1 操作前评估：了解顾客的皮肤类型、毛发状况、健康状况，判断是否适合脱毛及选择合适的

脱毛方式。

13.1.2.2 皮肤清洁：彻底清洁脱毛部位，去除油脂、污垢等。

13.1.2.3 毛发修剪：如果毛发过长，适当修剪至合适长度。

13.1.2.4 严格消毒：对使用工具或操作仪器及相关接触物品进行严格消毒，防止交叉感染。

13.1.3 仪器脱毛操作要求

13.1.3.1 选择合适参数：根据顾客情况和仪器特点，设置合适的能量、波长等参数。

13.1.3.2 涂抹冷凝胶或其他介质：在脱毛部位涂抹，以保护皮肤并增强效果。

13.1.3.3 正确操作仪器：确保操作环境安全，按照仪器操作规范，准确、匀速地移动仪器进行脱毛。

13.1.4 蜡脱毛操作要求

13.1.4.1 热蜡操作，提前用溶蜡器将蜡块加热融化且达到适宜皮肤的温度。

13.1.4.2 按操作要求正规操作。

13.1.5 脱毛膏操作要求

按操作要求正规操作。

13.2 睫毛护理

13.2.1 睫毛的基本要求

应根据顾客的脸型、眼型、自身睫毛的健康状况，运用健康安全的专业产品及技术手法，为顾客提

供适合其个人专属的睫型设计制作，达到美化双眼的妆容效果。

13.2.2 房间准备

13.2.2.1 对美睫操作室进行设备及用品的配备与合理有序的摆放。

13.2.2.2 选择适合要求的照明、背景音乐及室内香氛。

13.2.3 美睫嫁接操作

13.2.3.1 提前预备好顾客的服务记录档案及产品用具。

13.2.3.2 依据顾客的需求、脸型、眼型和自身睫毛的状况，为顾客进行睫型设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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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3 依照项目操作规范为顾客进行消毒、清洁、样式制作、护理。

13.2.3.4 指导顾客嫁接后的睫毛护理注意事项。

13.2.4 假睫毛卸除

13.2.4.1 提前预备好卸睫毛的产品及用具。

13.2.4.2 根据顾客假睫毛的保留情况，选择适合的卸除产品、方式及使用用量。

13.2.4.3 依照项目操作规范为睫毛进行消毒、清洁、假睫毛卸除。

13.2.4.4 清洁眼周并告知顾客睫毛养护注意事项。

13.3 美甲

13.3.1 美甲的基本要求

应根据顾客的手型、甲型、肤色、佩戴场景及个人喜好特性，运用专业美甲技术、色彩搭配及艺术

设计知识，为顾客提供手部和足部的皮肤护理以及指甲和趾甲的消毒清洁、指甲修整、甲轮廓重塑、装

饰美化等相关技术服务。

13.3.2 服务场所准备要求

13.3.2.1 应配备合格的手足皮肤护理产品、美甲专业产品和配套设备工具。

13.3.2.2 陈列要合理分区、有序分类，用品 用具必须有标签明确的标注名称。

13.3.2.3 服务区要求照明光源充足、室内环境舒适整洁、通风条件好。

13.3.2.4 选择适合的背景音乐及室内香氛。

13.3.3 手足干裂皮肤护理要求

13.3.3.1 根据顾客手足部的皮肤情况，选择专用干裂皮肤护理产品和设备。

13.3.3.2 对顾客穿着的服饰进行必要的防污防水隔离防护。

13.3.3.3 开始护理前告知顾客护理全程操作时间和收费标准。

13.3.3.4 护理时流程有序，手法准确熟练，力度根据顾客要求及时调整到位。

13.3.3.5 熟练掌握护理产品和设备操作，熟知禁忌及注意事项。

13.3.3.6 操作后为顾客整理衣物，并给予日常居家护理建议。

13.3.4 手足美甲服务要求

13.3.4.1 根据顾客选择的美甲服务项目，为顾客推荐适合且顾客喜欢的颜色或样式，确认当次具体服

务内容并告知顾客预估的整体服务时间及收费标准，将全部需要使用到的产品及用具拿取准备好。

13.3.4.2 根据手部或足部不同的操作流程要求，为顾客进行皮肤消毒、清洁修整及指甲、趾甲美化技

术服务。

13.3.4.3 项目完成后，要求做到顾客指皮修剪干净无破损，指甲形状及长度统一，颜色涂抹均匀；纯

色表面光滑，厚度适中结实耐用；超过安全长度要提醒顾客超长指甲日常保养注意事项及受损后的正确

处理方法。

13.3.4.4 与顾客确认当次服务的最终效果。

13.4 化妆造型

13.4.1 化妆造型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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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化妆品和工具，采取合乎规则的步骤和技巧，对人的面部、五官及其他部位进行渲染、描画、

整理，增强立体印象，调整形色，掩饰缺陷，表现神采，从而达到美化视觉感受的技术服务。

13.4.2 生活妆

13.4.2.1 生活妆自然、协调，不能有明显的化妆痕迹。

13.4.2.2 粉底均匀，与肤色相匹配，裸露部分与面部皮肤融为一体。

13.4.2.3 五官修饰自然协调。

13.4.3 新娘妆

13.4.3.1 新娘妆是用于婚宴或婚纱摄影的妆容，妆色浓度介于浓淡妆之间，牢固性强，有整体感。

13.4.3.2 妆面与发型、服饰相协调。

13.4.3.3 妆面与造型符合新娘妆特点。

13.4.4 晚宴妆

13.4.4.1 晚宴妆多用于夜晚出现在光源偏暖或气氛热烈的场合下的一种妆容。

13.4.4.2 妆面干净、亮丽、艳而不俗。

13.4.4.3 妆面与发型、服饰相协调。

13.4.4.4 妆型夸张、妆色艳丽、色彩丰富、妩媚而高贵，藏缺扬优。

14 纹饰美容

14.1 纹饰美容的基本要求

使用纹饰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纹饰手工笔、仪器等)，以人体面部美学理论为指导，将色料植染于人

的面部（眉、眼、唇）部位，弥补缺陷，修饰美化，达到整体和谐、修饰面部容貌的专业技术。

14.2 沟通、交流

14.2.1 为顾客介绍纹饰美容常规服务项目及工作流程。

14.2.2 了解顾客的纹饰需求。

14.2.3 根据顾客的需求和顾客的皮肤、五官、年龄等情况进行分析。

14.3 设计方案

14.3.1 根据顾客皮肤、五官、年龄等情况进行眉型设计。

14.3.2 根据纹饰分析结果提出眉、眼线、唇的纹饰方案。

14.3.3 根据纹饰方案提出具体措施。

14.3.4 根据纹饰方案确定护理用品、用具。

14.4 卫生消毒

14.4.1 使用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卫生、质量等相关规定合格的用品用具及产品。

14.4.2 一次性用品用具执行一次性使用，一人一针一色料，不得重复使用。

14.4.3 可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严格执行“一客一换一消毒”。

14.4.4 已消毒和未消毒的用品用具严格区分、明确标识和隔离存放，做好消毒处理及垃圾分类。

14.4.5 用品用具在其有效期内使用，不可使用超过保质期或安全使用期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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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 按使用说明或相关规定正确使用用品用具。

14.5 纹饰操作

14.5.1 根据顾客皮肤、五官、年龄等情况选配适合的颜色及工具。

14.5.2 按照眉部纹饰程序及方法完成手工雾眉纹饰操作。

14.5.3 使用纹饰仪器完成雾眉和手工线条眉的纹饰操作。

14.5.4 使用纹饰仪器完成眼线的操作。

14.5.5 使用纹饰仪器或工具完成唇部的纹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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